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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函轉高雄市殯葬管理處106年1月1日起禮廳全面實施電子

輓聯並禁止使用傳統紙（布）輓聯，請貴機關惠予運用電

子布告欄（或跑馬燈或網頁）協助宣導週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高雄市政府105年11月25日高市府民殯字第105710024

00號函辦理。

二、宣導時間：即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。

三、宣導內容：「高雄市殯葬管理處106年1月1日起禮廳全面

禁用傳統紙（布）輓聯並實施電子輓聯，敬請配合辦理」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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